
2J86 民事訴訟法筆記 勘誤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/6/1 

頁數 題號/行數 原  文 訂  正 

021 倒數第1行 程序選擇權 此即程序選擇權 

022 (二) 第1行 不得就得當事人 不得就當事人 

027 第16行 § 32-2 § 31-2 

069 範例五 二  

第1行 

繁屬中 繫屬中 

095 第4行 因合法被駁回 因不合法被駁回 

097 第18行 他人訴訟 他人為訴訟 

099 倒數第14行 法定或當事人 法院或當事人 

107 第1行 拒絕或具結 拒絕證言或具結 

107 第2行 § 94Ⅱ § 94 

108 第5行 結果直接利害 結果有直接利害 

110 第4行 應有由法院 應由法院 

188 第57題 其日 期日 

209 十四  

第2行 

審酌 審酌提起再審 

211 二 (二)  

第1行 

調整 調查 

230 倒數第3行 法律上否定判斷 法律上判斷 

234 第一四行 判決形成權 判決之形成權 

267 第5題（A） 之其效力 失其效力 

285 範例十一 

二 第1行 

關係堃 關係人 

293 第14行 標的婚生否認 標的為婚生否認 

294 第17行 宣告停止親權 被宣告停止親權 

310 範例一 四 

第1行 

禁治產 監護 

322 第3行 得聲請人 得由聲請人 

322 第9行 而若能 而能 

343 範例三 三 

第1行 

或其難執行 或甚難執行 

註記：「共同決意與共同決議」，「假借與假藉」均屬同義用語。 


